
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概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依据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

小企业促进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由自治区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性资金自

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自治区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1 亿元左右，主管部门为自治区工信厅和财政

厅。资金设立主要支持支持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综合利用、专业化发展、与大企业协作配套、技术进步，品

牌建设，以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市场开拓等中小企业

发展环境建设等方面的专项资金。

项目主要内容： 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下

拔到各地（州、市）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地州服务体系和融

资体建设，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和融资体系

建设，主要对全区银河培训项目、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项

目、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项目、小企业创业基地项目、中小企

业融资项目、中小企业担保项目、“创客中国”大赛新疆区

域赛等项目进行补助。

项目实施情况：根据自治区财政厅要求，自治区工信厅



提出资金分配方案，经自治区工信厅党组会议审核后报送自

治区财政厅审定，自治区财政厅依据专项资金项目计划，于

7 月拨付资金。资金预算指标由自治区财政厅下达到地州市

财政部门，各地财政部门接到财政厅下达的预算指标后，将

专项资金拨付到项目单位。

资金投入： 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下达

到各地州市 6060 万元，其中伊犁州 305万元、塔城地区 160

万元、阿勒泰地区 210万元、博州地区 185万元、克拉玛依市

160万元、昌吉州270万元、乌鲁木齐市700万元、哈密市 135

万元、吐鲁番市 135 万元、巴州 200 万元、阿克苏地区 735

万元、喀什地区 1470 万元、和田地区 980万元、克州 415万

元。

使用情况：2019 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下达到各地州

606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5483.95万元，结余资金576.05 万

元，除喀什地区、塔城地区没有完成预算外，其他地州市基本

完成预算，全区预算完成率90.49%。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2019 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创新、稳定就业为重点，

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对融资担保机构实施担保业务

费补助和风险补偿政策，降低中小微企业抵押担保成本，对

中小微企业服务机构服务成本进行补助补贴，营造创业创新

发展的良好环境，助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

不断提升中小企业服务水平。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按照 2019 年度工作计划，逐月

逐季开展下述工作：根据自治区工信厅、财政厅印发的《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开展本辖区的项

目申报工作，通过专家评审确定支持项目。定期对项目绩效

情况进行监控，开展绩效评价，最终达到高质量的效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目的：绩效评价目的：严格执行《预算法》强

化支出责任，提高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中小企

业专项资金项目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践行“花钱问效、

无效必问责”。

绩效评价对象：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的 14 个地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类 200 个项目单位。

绩效评价范围： 14 个地州市工信部门的专项资金申报

组织情况、项目筛选环节、审批流程以及专项资金拨付情况

进行核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

预算执行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

价方法、评价标准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公正，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

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在各项目单位自评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招

标，委托第三方机构到各项目单位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3.激励约束，结合第三方的绩效评价结果，2020 年资金

安排给予适当调整，完成好的地州市增加额度，完成较差的

地州减少额度甚至不予安排资金。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

主要以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

判法等评价方法，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三方面

对 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进行全过程评

价。

本次绩效评价标准

主要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

标准。

1、数量指标：支持银河培训机构数量 30 家；支持综合

服务机构、小企业创业基地、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以及中小企

业示范平台项目合计 50 家。

2、质量指标：培训合格率 100%；项目验收合格率 80%。

3、时效指标：项目建设方案按项目实施方案完成；专

项资金 30 日内拨付到位。

4、社会效益指标：服务机构服务企业户数 30000 家。

5、生态效益指标：建设项目通过环评率 100%。

6、满意度指标：被服务企业满意度大于等于 85%。

本次绩效评价体系（详见下表）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5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4

预算执行率 4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产出

产出数量 实际完成率 10

产出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

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性 10

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率 10

效益 项目效益
实施效益 10

满意度 10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通过公开招标，选择第三方进行绩效评

价工作。

2.组织实施。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州市对自治区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到位及下达情况、项目申报及评审、项目实

施情况开展自评。中标单位赴各地州市开展绩效评价并撰写

绩效评价报告，自治区工信厅企业处组织专家对第三方撰写

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经专家审核通过后，印发《2019 年自

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3、分析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整改，充分运用分析评价

指导项目绩效工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下达 14 个地州市



支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7 类项目，均符合专项资金支持

范围，项目实施情况良好，经第三方评价机构综合评价，绩

效评价结果为 99.2 分，评分等级为优秀。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各地州市工信局根据自治区工信厅、财政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

知》（新工信企业〔2019〕23 号），会同当地财政部门联合下

发申报通知，组织开展 2019 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经贸委关于印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新财企〔2009〕5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3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5 5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4 3.6

预算执行率 4 3.6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4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4

产出

产出数量 实际完成率 10 10

产出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 10

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性 10 10

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率 10 10

效益 项目效益
实施效益 10 10

满意度 10 10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6〕841 号）和《关

于印发<自治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财

预〔2016〕111 号）的规定对项目进行审核决策。

（二）项目过程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依据专项资金项目计划拨付资金至 14 个

地州市，各地州市按照自治区工信厅下发的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组织完成辖区项目申报工作。按照《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要

求，各地州市工信部门会同当地财政部门建立专家评审会，

对申报项目分类进行逐一评审，确定支持项目。各地州市财

政部门将专项资金用于指定项目。

（三）项目产出情况

数量指标：支持银河培训项目机构 19 家，未达到预设

目标 30 家，原因为各地州市数据未计算自治区本级支持的

18 家培训机构数量；支持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项目 15 家、

小企业创业基地项目 89 家、中小企业担保机构 22 家、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项目 37 家，合计 163 家；

质量指标：各地州市举办的银河培训项目，培训合格率

达到 100%，各执行项目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项目建设进

度已按项目实施方案实施完毕，获得支持项目资金已拨付完

毕。

时效指标：专项资金由财政厅及时拨付到各地州市财政，

各执行项目按实施方案实施完成。

（四）项目效益情况



社会效益指标：2019 年全疆 14 个地州市获得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生态环境效益

指标均达到或超过预设目标。全年各地州市中小企业服务机

构共服务企业 86124 家，取得了初步成效。

生态效益指标：全部建设项目通过环评率达到 100%。为

中小企业提供咨询、融资、创业等各项服务，有力促进了自

治区中小企业的发展。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各级工信局重视，形成上下联动机制，自治区、地州

市、各县市工信局均安排专人具体办理，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二是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律法规，项目经费专款专

用，抓好项目实施和绩效评价。三是委托第三方进行绩效评价。

为使绩效评价工作平稳有序进行，自治区工信厅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单位赴各地州市开展绩效评价，开始前要

拟定详细的方案，方案内容包括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依

据、时间安排、工作步骤、工作要求等方面，经工信厅审核同

意后进行评价工作。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发现预算绩效申报存在绩效目标

设置不科学、不合同理的问题。原因为编制的项目自评指标体

系不够精细，绩效目标不具体，绩效目标未完全细化，分解工

作任务不够具体，部分绩效指标不清晰，在经费支出过程中经

济功能精确度有待提高。



六、有关建议

在今后的预算绩效申报时，将全年工作任务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工作目标，并尽量采取定量的方式制定清晰、可衡量的绩

效指标，提高项目使用经济功能精确度。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9 年度）



项目名称 2019 年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 14 个地州市工信

管理部门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060 6060 5483.95 10 90.49% 9.04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060 6060 5483.95 90.49%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加大对服务机构、示范平台、小企业

创业基地、融资担保体系的资金支持，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

服务资源。

支持综合服务机构项 15 家、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 37 家、小企业创业基地

项目 89 家、中小企业融资项目 1 家、中

小企业担保项目 22 家，全的服务中小企

业 8 万多家，年度总体目标全部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银河培训机构数量 ≧30 家 19 10 6

未计算自治区

本级支持的

18 家培训机

构数量。

支持综合服务机构、小
企业创业基地、中小企
业担保机构、中小企业
示范平台数量

≧50 家 163 家 20 20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 100% 100% 5 5

项目验收合格率 ≧80% 100% 5 5

时效指标

项目建设进度

按项目

实施方

案实施

完毕

按项目实

施方案实

施完毕

5 5

资金拨付进度

30 日内

下达资

金

30日内下

达资金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服务机构服务企业家数
≧30000

家
86124 家 15 15

生态效益

指标
建设项目通过环评率 ≥100% 100% 15 1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被服务企业满意度 ≥85% 90% 10 10

总分 100
95.

049


